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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7 年 2 月，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或“东华科技”）与星景生态建设投资（苏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景生态”，现更名为“星景生态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安徽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通源”）组成的联合

体中标 “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

设工程政企合作（PPP）项目”（以下简称“该 PPP 项目”，详见发布

于 2017 年 3 月 2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7-008

号《关于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

工程政企合作（PPP）项目中标（成交）公告》）。同时，惠水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授权惠水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水城投”）作为政府方代表，参与该 PPP 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事宜。 

根据本公司与惠水城投、星景生态、安徽通源达成的《合资协议》，

各方将共同出资设立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城公司”或

“项目公司”），作为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

育公园建设工程政企合作（PPP）项目的项目公司。星城公司注册资本

为 2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星

景生态出资 16800万元，占 84%；惠水城投出资 2000 万元，占 10%；安

徽通源出资 1000 万元，占 5%。 

2、对外投资审议情况 

2017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议以“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惠水星城



 

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投资参股星城公司。详见发布于 2017 年 8

月 1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7-036 号《五届二

十七次董事会（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等规定，本次投资设立

星城公司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风险投资。 

二、该 PPP 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

育公园建设工程政企合作（PPP）项目。 

2、投资总额及资金成本：项目公司投资总额为 951959800 元人民

币，资金成本年化利率为 7.9%。 

3、建设范围：该 PPP 项目包括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与涟

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工程两部分。 

4、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日常养护，园林绿地的浇水，景区卫生

的清洁、水域水质、植物的补种、草坪及植物的修剪、施肥、松土除草、

虫病害防治等园林绿化的养护。 

5、项目运作方式：该 PPP 项目采用“BFO”（建设-融资-运营维护）

的方式；在“BFO”运作模式下，本公司、星景生态、安徽通源将与政

府方出资代表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该 PPP 项目的投

资、建设、运营维护。合作期结束后，项目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规定将

该 PPP 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惠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其指定机构。 

6、项目回报机制：该 PPP 项目采用政府付费机制。项目公司通过

提供建设服务及运营维护服务，以收取建设服务费、运营维护服务费来

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收益；该 PPP 项目中标资金成本年化利率为 7.9%。 

支付服务费用的资金来源于惠水县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通过人大会

议决议。 

7、建设或服务时间：该 PPP 项目合作期限为 10 年，其中：涟江河

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建设期 2 年，运营期为 8 年；涟江文化体育公园

建设工程建设期为 1 年，运营期为 9 年。 



 

该 PPP 项目具体情况详见东华科技 2017-008 号公告。 

三、投资主体介绍 

星城公司由本公司、惠水城投、星景生态和安徽通源共同出资设立，

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如下： 

1、惠水城投：成立于 2012 年 8 月，注册号为 915227310508483417，

法定代表人为陈林先生，注册资本为 403993.239 万元人民币，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所地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涟江街道南苑花城，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建项目投资、

房地产开发、土地一、二级综合开发、园林绿化、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惠水城投由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惠水县财政局出资设

立。本公司与惠水城投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星景生态：成立于 1996 年 11 月，注册号为 913205056082428334，

法定代表人为卢召义先生，注册资本为 80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地在苏州高新区何山路银枫大厦，主要从事环保技术的研

发、推广及服务、项目管理与咨询、生态湿地修复与保护、水生态治理

与保护、城市景观工程、园林绿化及养护、风景园林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城市绿地及生态湿地的运营养护、投资与资产管理等。 

星景生态系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旭蓝天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为东旭蓝天，股

票代码为 000040。本公司与东旭蓝天、星景生态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6 年 12 月 11 日，本公司与星景生态联合中标瓮安县草塘“十二

塘”景观工程（一期）PPP 项目，详见发布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6-061 号《关于瓮安县草塘“十

二塘”景观工程（一期）PPP 项目的中标（成交）公告》。 

3、安徽通源：成立于 1999 年 4 月，注册号为 91340100705049496E，

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住所地在合肥市包河区金寨

南路 856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明先生，注册资本 8900 万元人民币，主

要经营环境污染治理施工、环保工程施工、防渗工程施工、污泥处置项

目建设运营、沼气综合利用、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治理与修复、地下水

污染防控与修复、老工业基地再开发、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景观生态水

体建设等业务。 



 

通源环境由安徽源通投资合伙企业等法人股东、杨明等自然人股东

出资设立，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本次投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2、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惠水县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河道工程施工、管道施工及

维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生态环境调查与监测、生态修复、公园运营

维护、绿地养护等，经批准可以从事旅游、广告和商业物业经营等业务

（以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五、《合资协议》及《PPP 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金额及出资时间：各方注册资本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其中：本

公司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星景生态出资 16800 万元，占 84%；

惠水城投出资 2000 万元，占 10%；安徽通源出资 1000 万元，占 5%。第

一笔出资在星城公司成立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二笔出资根据贷款

需要确定，但不得晚于星城公司成立后 60 日。 

组织机构：星城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惠水城投

委派 1名董事候选人，星景生态委派 3名董事候选人（含 1名职工董事），

安徽通源委派 1 名董事候选人。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由惠水城投委派

1 名，职代会选举 1 名。项目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星景生态委派，设

副总经理 3 名，由本公司、惠水城投、安徽通源各委派 1 名。 

政府付费：整个费用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项目总投资费用，依竣

工结算价格确定。由政府方于第 2-10 年连续 9 年偿还；二是资金成本，

为项目建设所投入资金而发生的资金成本（系中标通知书确认的资金成

本，即年化利率 7.9%），由政府方自合作期第一年开始支付，主要用于

项目公司支付融资方的利息；三是各项税费及其他费用，在合作期内由

政府方每半年支付一次；四是运营维护费用，在运营维护期内每半年支



 

付一次。 

利润分配：惠水城投不参与利润分配，其余各方按其实缴的注册资

本的比例分享利润。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影响 

该 PPP 项目已纳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具有一定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投资效益测算 

本项目资金成本年化利率为 7.9%。本公司投资效益主要包括对项目

公司的投资收益以及对该 PPP 项目的工程收益。  

（二）投资风险分析 

该 PPP 项目面临诸如政策性风险、融资风险、政府财政支付风险等，

其中重点是政府财政支付风险。鉴于该 PPP 项目已纳入惠水县政府的财

政预算，并通过人大会议决议，故政府支付风险较小。 

（三）投资影响分析 

本公司投资该PPP项目拓展了公司的业务领域，并带动了工程业务。 

本次投资金额为 2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

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 PPP 项目合作期限为 10 年，若项目顺利履行，预计对本公司未

来 10 年内的经营业绩有所影响。 

七、其他 

本公司将依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规定，及时披

露该项投资工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